
 

 

附件1、投標單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地上權案」投標單 

公 司 名 稱  
蓋 章 
(蓋公司章)  

法人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號 碼  

代 表 人 
姓 名 

 
蓋 章 

 
 

身分證統一編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臺灣地區送達

代 收 人 姓 名 
(外國法人填寫) 

 
電 話 
號 碼  

地 址  

標 的 物 
高雄市前金區後金段41、41-1、41-2、41-3、41-4、41-5、41-

12、41-13、41-14、41-15、41-16地號等11筆土地 

保 證 金 
附保證金發票銀行為[         ]，金額為新臺幣[         ]元，

受款人為「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票據號碼為[            ]

之票據[   ]紙。 

權 利 金 

投  標  金  額 

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以中文：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億

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說 明 
本人願出上開權利金投標金額於上列標的物設定地上權，一切手續

悉願依照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辦理。 

投標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領回投標保證金 

票據簽章  



 

 

附件2、設定地上權契約書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地上權開發案契約書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管理之市有非公用土地1筆由乙方設定地上權，雙方特訂立本契約，並

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設定地上權標的 

設定地上權土地標示及面積（亦即「地上權標的」）： 

市 區 段 地號 合計面積（㎡） 

高雄市 前金區 後金段 
41、41-1、41-2、41-3、41-

4、41-5、41-12、41-13、

41-14、41-15、41-16 
2,786 

前項地上權標的標示及面積，以訂立本契約當時，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

為準；土地使用應依本契約、都市計畫法令、建築法令、環保法令、大眾捷

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停車場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  地上權存續期間 

地上權存續期間為70年，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前項地上權存續期間，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 

第三條  地上權權利金及其給付方法 

乙方同意給付甲方地上權權利金為新台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以得標金額外加5%營業稅計收）。 

前項權利金由乙方分3期繳付予甲方，並繳入「戶名：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

地開發基金，帳號：高雄銀行公庫部102-103-160925」帳戶。 

權利金繳交金額及期限如下: 

一、第 1期：權利金總額 30%，於決標之次日起 60 日內繳交。 

二、第 2期：權利金總額 30%，於本契約簽約日起 3年內繳付。 

三、第 3期：權利金總額 40%，於本契約簽約日起 5年內繳付。 

如申請抵押貸款繳納者，應依投標須知第十四點規定辦理。 

乙方給付甲方之本案權利金（含5%營業稅），甲方不負返還之義務。 

第四條  地租之給付數額及給付方式 



 

 

地上權標的之地租應外加5%營業稅，由乙方繳入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基金帳戶。 

本契約簽訂之日起至當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租金，依當年剩餘使用期間按日

曆天比例計算，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10日內繳付，其以後年度（自每

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年租金，乙方應於每年2月底前繳付，逾期繳納

以違約論；如契約期滿或非因本契約第十五條所定事由而終止，其當年度土

地使用期間不滿1年者，依當年使用期間按日曆天比例計算。 

前項年地租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第1年地租按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3％計收。 

二、 其餘年地租分二部分依下列規定調整後相加之總和計收： 

（一）年息1％部分：按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1％計收。 

（二）年息2％部分：依第1年申報地價2％，於地上權存續期間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之前一整年度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數較簽訂地上權契約或前

次地租調整年度之前一整年度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數上漲幅度累計逾

10％者，按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度調整之。 

（三）依前述第一、二目計收之地租不足支付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

其他費用者，改按所應繳納之費用計收地租。 

地上權標的如因更正、分割、重測、重劃或判決等原因致標示有變更時，應

將變更登記之結果記載於契約書變更記事欄；其有面積增減者，並自變更登

記之次月起，重新計算地租。 

本契約無民法第835 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 

第五條  地上權設定登記 

本契約簽訂日起30日內，甲乙雙方應會同辦理公證並向主管地政機關申請辦

理地上權設定之登記。 

前項登記時應於土地登記簿登載下列約定事項： 

一、 設定目的：本契約第八條第一項。 

二、 使用限制：本契約第八條第二項。 

三、 讓與或設定抵押權限制欄：本契約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 

四、 其他登記事項欄： 

（一）提前終止地上權契約收回土地之情形：本契約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及第三款。 

（二）地上權因存續期間屆滿或消滅時，地上物之處理：本契約第十七條。 



 

 

登記事項有應補正者，甲、乙方應就各自辦理事項於補正期間配合辦理，不

得延誤。 

第六條  地上權標的之點交 

甲方應於乙方簽訂本契約之次日起15日內會同乙方將地上權標的以現狀點交

乙方，並做成紀錄，乙方無故不到現場者，視同已點交。 

如需申請地政機關鑑界，費用由乙方支付；其地上物之騰空拆遷補償及植物

之移植或保存等事宜，概由乙方依據投標須知及相關法令辦理並自行負擔費

用。 

第七條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乙方於地上權設定登記後，需於地上興建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地上建

物」）時，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於領取地上建物之使用執照後六個月內辦竣

地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會同甲方連件向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並

將各項工程竣工圖以全份送甲方。 

前項預告登記內容為： 

一、 非經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信託、設定抵押權或他項

權利。 

二、 地上權消滅時，依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甲方）通知，拆除騰空地上物，

返還地上權標的。」 

第八條  設定目的及使用限制 

設定目的：建築房屋。 

使用限制： 

一、 乙方應以自己為起造人於地上權標的上興建地上建物，但依本契約第十

三條規定辦理地上權、地上物所有權信託，經向甲方提出書面申請並徵

得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起2年（須經都市設計審議者為3年）內，依建築

法規定就標得之地上權標的取得建造執照並開工；但經向甲方提出書面

申請並徵得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乙方應依本契約設定之目的及約定之使用方法，為土地之使用收益；未約

定使用方法者，應依都市計畫法令、建築法令、環保法令、大眾捷運系統

兩側禁建限建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使用，並均應保持其得永續利用。 

四、 依本契約設定之地上權，不得分割轉讓，所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設施，應



 

 

作整體管理營運，其所有權亦不得分割移轉。但經甲方同意後，得併同

地上建物及設施之所有權，全部一次轉讓單一第三人。 

五、 本案設定地上權標的毗鄰捷運 O4站出入口相關設施座落土地(前金區後

金段41-11地號)，得標人於本案地上權存續期間之開發利用行為不得影響

捷運設施營運使用。 

六、 經甲方同意且符合下列規定者，乙方得依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相

關規定，以地上權人名義檢具相關文件向容積移轉主管機關申請以設定

地上權土地作為接受容積移入基地： 

(一) 移入之容積應無條件贈與本市，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補償。 

(二) 辦理容積移轉所需規費及其他各項費用（含代金）均由乙方負擔。 

(三) 核准移入之容積未能完全使用者，乙方不得申請移轉至其他土地。 

第九條  土地及地上建物之維護 

乙方使用地上權標的，應防止土壤及地下水遭受污染，並依「污染土地關係

人之善良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採取管理措施，作成紀

錄，及於契約簽訂後3個月內提供所設置管理措施之相片予甲方。如因未採取

上述管理措施，致甲方須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負連

帶清償責任，乙方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乙方應依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維護管理地上建物，並投入適當之資本支

出，使地上建物保持良好運作狀態及符合其使用之目的。 

乙方因違反環境保護法或相關法令，經主管機關裁處甲方之罰鍰或其他處

分，應由乙方負擔，乙方並應負改善及賠償一切損失之責任。 

第十條  地上權標的出租、出借之限制 

乙方不得將地上權標的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乙方如將地上權標的或地上物出租或出借供他人為非建築使用者，其使用存

續期間之末日，不得逾地上權存續期間之末日。 

第十一條  地上權、地上建物所有權轉讓之限制 

乙方將地上權或地上權及地上物之全部轉讓第三人，須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並先徵得甲方書面同意： 

一、辦理轉讓後之地上權人或地上權人及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之登記名義人限為

一名且為公司組織。 

二、受讓人承諾繼受本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 

三、受讓人承諾地上權消滅時，自行拆除地上物，並無條件遷離。 



 

 

前項轉讓，應於辦妥地上權設定登記並依第七條約定先辦妥地上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後辦理；無地上物，應於辦妥地上權設定登記後辦

理。 

乙方合併時，應於合併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向甲方申請換約，並向主

管地政機關辦理地上權及地上建物移轉登記。 

第十二條  他項權利設定之限制 

乙方不得將地上權及其所有之地上建物所有權，供為他項權利之標的。但先

徵得甲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經甲方以書面同意乙方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辦理抵押權設定者，乙方應按以

下約定辦理抵押權設定： 

一、 抵押權人以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或保險

公司為限。 

二、 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擔保辦理抵押權設定；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

物未經登記，於乙方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築辦竣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

個月內，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更

登記後，得先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 

三、 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及債務清償日期，不得逾地上權

存續期間之末日。 

四、 抵押權人應以書面承諾，於地上權消滅後，不論債權是否已獲得清償，

均拋棄其於建物之抵押權，並辦理塗銷登記。 

五、 抵押權人於執行地上權及地上物拍賣程序前，應通知甲方，並將繼受地

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列入應買人之應買資格或條件。 

第十三條  地上權、地上物所有權信託 

乙方將地上權或其所有之地上物所有權，辦理信託，應先以書面徵得甲方同

意。 

經甲方以書面同意乙方將地上權或地上物辦理信託者，乙方應按以下約定辦

理： 

一、 信託之受託人（即乙方之受讓人）為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但於地上建

物興建階段得為建築經理公司、得從事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 

二、 以乙方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益人。 

三、 受託人承諾於信託期間繼受原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

讓地上權及地上物之全部。 



 

 

四、 地上權應連同地上物辦理信託；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物未經登記，於乙

方承諾地上建物完成建築辦竣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個月內辦理信託登記

及預告登記後，得先就地上權辦理信託。 

五、 僅就地上權辦理信託，並由乙方擔任建物起造人者，應於地上建物完成

建築辦竣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個月內辦理建物信託登記及預告登記。 

六、 僅就地上權辦理信託，並由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擔任起造人者，應於領

取建物使用執照之次日起6個月內，以信託財產方式，依土地登記規則規

定辦竣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七、 僅就地上權辦理信託，並由建築經理公司、得從事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

擔任建物之起造人及建造執照信託之受託人者，應於領取建物使用執照

之次日起6個月內，以信託財產方式，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辦竣第一次登

記及預告登記，並於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個月內辦理受託人變更登記，

將建物信託之受託人變更為乙方之地上權信託受託人，地上權信託契約

與建物信託契約應予合併為一契約。 

八、 地上權契約列為信託契約之一部分。 

乙方依前二項約定辦理信託後，不需與甲方辦理地上權契約換約。 

第十四條  稅費負擔 

本契約簽訂後，應繳納之各項稅捐，除地價稅由甲方（土地管理機關）負擔

外，其餘稅捐（包括但不限於營業稅）均由乙方負擔。 

有關本契約衍生之登記規費及其他各項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地上權設定登

記、建物登記、變更登記或將來之塗銷登記費用，例如規費、印花稅、經辦

地政士費用、公證費等），全部由乙方負擔。 

本案標的乙方所繳納權利金及地租需外加5%營業稅。 

前三項之稅捐及費用，除約定由甲方負擔者外，如開徵名義人為甲方時，乙

方應於甲方通知繳納期限內繳清，逾期繳納所生之滯納金、罰鍰與費用，乙

方應負責一併繳清。 

第十五條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之事由 

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終止本契約： 

一、 乙方未於甲方規定繳款期限內繳清權利金。 

二、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

第一項約定。 

三、 其他法令規定得終止本標的之地上權設定。 



 

 

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限期30日以上期限催告乙方履行本契約或

改善，逾期仍不予履行或改善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一、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四條約定，遲延給付地租達二年以上總額。 

二、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五條或第七條約定。但不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

限。 

三、 乙方或經甲方書面同意之第三人違反法令使用地上建物，經主管機關裁

罰二次以上仍不改善。 

四、 違反本契約第八條第二項約定。 

五、 違反本契約第九條約定。 

六、 違反本契約第十一條第三項約定。 

七、 違反本契約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 

八、 違反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五款、第六款、第七款約定。 

第十六條  本契約終止後之法律關係 

甲方終止本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乙方應依第十七條辦理。 

甲方於本契約終止前已得主張之各項權利，並不因終止本契約而受影響。 

本契約因第十五條所定事由而終止或屆期消滅時，乙方已繳交之權利金及地

租不予退還，且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如因此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八條

第二項第二款約定，經甲方終止本契約者，於乙方拆除騰空地上物後，按乙

方繳交之地上權權利金乘以地上權剩餘月數占總月數之比例，退還乙方。 

因本契約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約定終止本契約時，如係不可歸責乙方者，

甲方應按本契約第十八條補償乙方。 

第十七條  地上權期限屆滿或提前終止契約後，地上建物之處理 

乙方應於地上權期限屆滿或終止契約之日起1個月內辦理下列事項： 

一、 拆除騰空地上物，返還地上權標的。 

二、 備妥證件會同甲方辦理地上權塗銷登記，並無條件遷離。 

三、 點交地上權標的予甲方，點交時如有第三人占用，乙方應負責解決排除

之。在未點交甲方前，乙方仍應妥為看管維護，如因怠於看管維護致生

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補償標準 

本契約第十六條第四項之補償項目及計算標準如下： 

一、 地上權之剩餘價值：按乙方繳納之權利金乘以地上權剩餘月數占總月數



 

 

之比例，補償之。 

二、 興建中之建物：由甲方委託鑑價機構鑑估金額。 

三、 地上建物之剩餘價值：逐棟(戶)按其重建價格減除折舊後之餘額。但已

超過耐用年限者，得依照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期現值計算。 

前項第三款之重建價格由甲方參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辦理計估。 

第十九條  罰則 

本契約簽訂後至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前，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如有違

反本契約之約定，依本條約定處置，乙方不得異議。 

乙方遲延繳付權利金及地租時應依下列標準加收違約金： 

一、 逾期繳納未滿1個月者，照欠額加收1%。但逾期2日以內繳納者，免予加

收違約金。 

二、 逾期繳納在1個月以上未滿2個月者，照欠額加收2%。 

三、 逾期繳納在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者，照欠額加收4%。 

四、 依此類推，每逾1個月，加收2%，最高以欠額之30%為限。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每逾1個月，加收1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至多加收

10個月。但逾期係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一、 違反本契約第五條約定。 

二、 違反本契約第七條約定。 

三、 違反本契約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 

四、 違反本契約第十一條第三項約定。 

五、 違反本契約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 

六、 違反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五款、第六款、第七款約定。 

乙方如違反本契約第十七條約定遲延會同申辦登記或遲延騰空點交時，應自

地上權消滅之次日起至地上物處理完成日止，按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10%

計算使用補償金，並依原約定地租2倍之金額計算違約金，給付予甲方，甲方

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之。 

第二十條  其他特約條款 

甲乙雙方同意本契約應作為地上權設定契約書公定契約之附件，並據以辦理

設定登記。 

地上權設定登記後，雙方之名稱、地址、電話、法定代理人姓名有變更時，

雙方應通知他方，並記載於「變更記事」欄。必要時應會同向主管地政機關

辦理變更登記。 

本契約之第一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所載事項如有變更時，甲方應於「變更記



 

 

事」欄內記載，並通知乙方。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辦理。 

本契約內容有疑義時由甲方本於誠信原則解釋之。 

第二十一條  強制執行 

一、乙方應給付之權利金、地租、違約金及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應返還之地

上權標的物未依期限給付或返還者，乙方同意甲方得不經訴訟程序逕為

強制執行。 

二、乙方應於本契約簽約日偕同甲方就前項所定事項辦理公證，公證所需費

用由乙方負擔。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之履行而涉訟時，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契約生效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後生效。 

第二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一式10份，計正本3份、副本7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副本甲方5
份，乙方2份，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執正本1份。 

第二十五條  契約附件 

地上權標的之招標公告、投標須知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立契約書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法定代理人：局長  范○○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 

電   話：(07)3373719 

 

乙   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法人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變   更   記   事       （本欄由招標機關填寫）  

 項次 日 期 內             容 記 事 專 用 章  

      

      

      

      

      

      

      

      

      

      

      

      

      

      

      

      

      

      

 

 



 

 

附件3、權利金比價單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地上權開發案 

權利金比價單 

（標的物：高雄市前金區後金段41、41-1、41-2、41-3、41-4、41-5、41-12、41-
13、41-14、41-15、41-16地號等11筆土地） 

 

以下欄位，投標人在開標前請勿填寫： 

（投標人每次比價時，應於右方空格蓋用大小章，且比價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 

 

投標人名稱：  

代  表  人： 

代  理  人： 

 

第一次比價：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第二次比價：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4、授權書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地上權開發案 

授權書 

（土地標示：高雄市前金區後金段41、41-1、41-2、41-3、41-4、41-5、41-12、
41-13、41-14、41-15、41-16地號等11筆土地） 

投標人                                                    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投標人，依本

標案投標須知之規定出席並參加開標、比價及取回保證金。 

    
此  致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投標人名稱： 

代表人名稱：                                         印章：                           

法人統一編號：  

投標人地址：                           

 

                                                                            投標人名稱章      代表人章 

 

代理人姓名：                                                     (簽章) 

代理身分證統一編號 ：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5、申請書 

設定地上權土地辦理抵押貸款申請書 
受 
理 
機 
關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標 

的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洽 
貸 
金 
融 
機 
構 

 

 

地 
 
 

 
址 

 
 

擬 

貸 

金 

額 

新臺幣 

佰  拾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債
權
存
續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計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承 
諾 
事 
項 

於地上物完成建築並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3個月內辦理抵押權

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申 

 

 

請 

 

 

人 

身 分

類別 

姓                名 

統    一    編    號 

出生 

日期 
住址 聯絡電話 蓋章 

申 

請 

人 

 
 

年 

月 

日 

 

 

電話：  

          行動電話： 

法 
定 
代 
理 
人 

 
 

年 

月 

日 

 電話：  

          行動電話： 

 

填寫說明： 
1.申請人統一編號：自然人指身分證統一編號；非自然人指公司執照、法人登記證之

編號或扣繳單位配編統一編號。 
2.申請人若為法人，須填寫法定代理人欄。 
3.申請標的、洽貸金融機構欄位不敷使用時，另以附表填寫。 



 

 

附件6、承諾書 

金融機構貸款承諾書 

立承諾書人                       茲同意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地

上權開發案（以下簡稱「本案地上權」）得標人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案地上權為擔保辦理抵押貸款新台幣    億   千   百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並承諾遵行下列事項： 

一、 已取得得標人之同意，於辦妥本案地上權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

記，並收到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暨他項權利證明書（含地上權他項

權利證明書影本）及登記謄本後，依投標須知第13點規定將應繳

權利金直接撥付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指定之高雄市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基金帳戶，如有可歸責於立承諾書人之事由致延誤撥

款造成損害時，願負一切法律責任。 

二、 本案地上權之地上建物（以下簡稱「地上建物」）完成建築辦竣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三個月內，應就建物部分會同辦理抵押權設定

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三、 抵押權人於執行本案地上權及地上物拍賣程序前，應通知高雄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並將繼受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列入應買

人之應買資格或條件。 

四、 立承諾書人於地上權消滅後，不論債權是否已獲清償，均拋棄於

地上建物之抵押權，並辦理塗銷登記。 

此致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立承諾書人： 

統一編號：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7、外封套 

投 標 封 
 

註：1.請將標單封裝入本標封內。 

2.標函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一天(以郵戳為憑)，限以掛號或快遞郵

件寄達高雄郵局第850號信箱；或專人送達招標機關辦公處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捷運工程局政風室），逾期寄

（送）達者無效。 

3.標的名稱由招標機關預為填寫，並於取標後於編號欄編以代號。 

4.本投標封之封口應予密封蓋章。 

5.本投標封請填寫投標人名稱、地址，否則無效。 

 

 
 
 
 
 

 
 

標 的 名 稱 ：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

地上權開發案 

投標人名稱：  

地 址 ：  

統 一 編 號 ：  

聯 絡 電 話 ：  

（投標人名稱、地址請務必填寫，否則無效） 

 

 

  



 

 

附件8、標單封 

 

標單封 
 

註：1. 請將標單、保證金支票及證件影本裝入本標封內。 

2. 封口應予密封，否則無效。 

3.標的名稱由招標機關預為填寫，並於取標後於編號欄編以代號。 

4.投標人名稱請填妥。 
 
 
 
 
 
 
 
 
 
 
 
 
 

 

標 的 名 稱 ： 
高雄捷運橘線 O4站周邊商業區設定

地上權開發案 

投標人名稱：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 
 

 

 

 


